附件2

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安葬设施建设管理，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殡葬管理条例》《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江苏省民政厅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安葬设施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制定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安葬设施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安葬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省实际工作中还存在部分地区公益性安葬设施供给不足，部分安葬设施建设运营管理不到位，节地生态安葬推广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逝有所安”需求，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推动殡葬设施合规建设、规范管理、良性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制定过程
为推进此项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我们组织对全省各地殡葬设施进行了全面摸排和统计分析。据此，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安葬设施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文稿，并于2025年5月8日面向全省各级民政系统征求意见，于5月21日面向省级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吸收，对《实施意见》文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2025年5月27日省民政厅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从法规依据、实际操作等方面对《实施意见》文稿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讨。根据各地各部门以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对《实施意见》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安葬设施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
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按照“公益属性、规划引领、生态优先”的基本原则，从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1.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明确了制定《实施意见》的指导思想及遵循的基本原则。

2.第二部分“主要任务”，分别从科学规划布点、完善项目审批、规范建设管理、严格建设验收、规范销售行为和强化运营管理等六个方面明确安葬设施建设管理的具体要求。

科学规划安葬设施布点，从编制安葬设施规划实践层面出发，明确编制安葬设施规划的主体、编制的原则及编制的要点。

完善安葬设施项目审批相关环节，明确了安葬设施建设的用地审批、建设审批主体、审批流程、审批手续等具体内容。

加强安葬设施建设管理，明确了安葬设施主体设施建设标准、附属设施建设标准以及建设监管等内容。

严格安葬设施建设验收，强调了安葬设施建设验收主体、验收条件、验收流程以及验收结果的运用。

规范安葬设施销售行为，分别从安葬设施服务对象、销售合同管理、价格管理、销售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要求。

强化安葬设施运营管理，分别明确了安葬设施的运营管理主体、服务内容、日常维护、落实年度报告制度等具体内容。

3.第三部分“保障措施”，分别从政府责任、部门责任、资金投入、风险防范等方面保障安葬设施建设管理落到实处。

特色亮点

（一）强化全程监管，打造闭环管理体系
《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聚焦安葬设施建设管理全生命周期，通过“事前严审、事中严管、事后严查”的全流程监管机制，形成“规划—审批—建设—验收—运营”的闭环管理体系，通过规划与审批的源头严控、建设与验收环节全程跟踪、销售与服务环节动态监测，构建高效的安葬设施建设管理体系。

（二）结合实践，补齐监管工作短板
《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针对安葬设施建设审批、验收环节的相关情况，依据“审批标准化、验收规范化”的监管原则，细化完善了安葬设施审批主体、审批流程、验收主体、验收流程等相关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三）吸纳创新，构建运营管理新机制

《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针对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难题，借鉴省内外先进经验做法，完善了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审批程序；鼓励乡镇政府采取与村委会共管、“村墓镇管”、设置公益性岗位等多种形式对农村公益性安葬设施进行日常管理；要求安葬设施运营管理单位按照审批权限落实年度报告制度，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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